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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九日股東特別大會投票結果

茲提述哈爾濱電氣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刊發之股

東特別大會通告及修改公司章程通函，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告有關於

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九日（星期五）上午九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黑龍江省哈爾濱市

香坊區三大動力路 39號B座 17樓會議大廳舉行的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投票結果。

本公司的核數師—立信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的陳勇波先生獲委任為本次

會議的監票員，本公司的境內法律顧問—海問律師事務所的張芳雪律師出席了會

議。會議以投票表決方式審議通過了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刊發之

「股東特別大會通告」中所載議案，表決結果如下：

特別決議案

議 案 1 ： 批 准 公 司 章 程 修 改 建 議 。 投 票 總 數 為 8 7 1 , 6 1 8 , 6 1 2 股 ， 贊 成 票 數 為

871,618,612股，佔投票總數比例為 100%；反對票數為 0股，佔投票總數

比例為0%。

於股東特別大會日期，公司已發行及可以於會上對決議案投票的本公司股份總數

為 1,376,806,000股。出席本次會議的股東及代理人代表有表決權的股份數額為

871,618,612股。於本次會議概無股份持有人有權出席會議但只可以就會上的決議

案投反對票；概無股份持有人根據上市規則須於本次會議上就任何決議案放棄投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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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吳偉章先生、張英健先生及宋世麒先生；本

公司非執行董事為：鄒磊先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于渤先生、劉登

清先生及于文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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